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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09 年法律執業者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(“《條例草案》”)  

 

引言  

 因 應 議 員 在 2 0 0 9 年 1 0 月 6 日 法 案 委 員 會 ( “委員會 ” )第 三 次 會

議 上 提 出 的 下 列 要 求 ， 現 於 本 文 件 闡 明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， 並 附 上 建

議 條 例 草 案 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（ “修正案 ”）：  

( a )  確 定 司 法 機 構 對 於 根 據 第 7 3 C A ( 1 ) ( a ) ( v )條 作 出 查 詢 的 設

想 程 序 現 時 所 持 的 看 法 ， 包 括 就 徵 求 申 請 人 同 意 所 採 用

的 方 式 ， 香 港 律 師 會 理 事 會 ( “理事會 ” )向 評 核 委 員 會 提

供 資 料 的 方 式 ， 以 及 該 等 資 料 是 否 也 會 提 供 予 申 請 人 ；  

( b )  因 應 議 員 的 意 見 ， 重 新 考 慮 第 3 9 O 條 的 草 擬 方 式 ；  

( c )  釐 清 第 4 5 A ( a )條 及 ( c )條 的 施 行 情 況 ， 覆 實 以 往 是 否 有 人

因 同 一 作 為 而 被 當 局 分 別 根 據 現 行 第 4 5 ( 2 ) ( a )條 及 ( c )條

提 出 檢 控 的 先 例，並 考 慮 對 現 行 第 4 5 條 作 出 修 訂 以 反 映

可 能 就 第 4 5 A ( a )作 出 任 何 修 訂 (如 有 的 話 )的 可 行 性 ； 以

及  

( d )  考 慮 英 文 文 本 第 4 5 A 條 中 “ p u r p o r t ”一 字 的 使 用 及 其 中 文

翻 譯 。  

 

( a )  評核委員會根據第 3 9 M ( 1 ) ( a )條及 7 3 C A ( 1 ) ( a ) ( v )條向理事

會作出查詢的擬議程序  

2 .  政 府 當 局 現 正 就 上 述 事 項 諮 詢 司 法 機 構。由 於 在 發 出 本 文 件 前

切 實 可 行 範 圍 內 最 近 的 日 期 我 們 仍 未 接 獲 司 法 機 構 的 意 見 ， 因 此 我

們 會 在 下 次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舉 行 前 不 久 或 在 會 議 席 上 ， 另 行 滙 報 這

個 事 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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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如何草擬第 3 9 O 條  

3 .  就 這 事 宜 ， 議 員 留 意 到 “儘 管 擬 議 的 第 3 9 O ( 2 ) ( a )條 訂 明 ， 有 關

人 士 獲 解 除 破 產 後 ， 可 自 動 重 新 取 得 較 高 級 法 院 出 庭 發 言 權 ， 實 際

情 況 並 非 如 此 ， 因 為 該 人 須 向 律 師 會 申 請 恢 復 律 師 的 執 業 資 格 ， 才

可 再 次 行 使 其 較 高 級 法 院 出 庭 發 言 權 ”。 委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參 照 委

員 的 意 見 ， 重 新 考 慮 第 3 9 O 條 的 草 擬 方 式 。  

4 .  政 府 當 局 在 擬 備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時 ， 已 充 分 考 慮 律 師 會 於 2 0 0 9

年 3 月 發 表 的 意 見 ： “《 法 律 執 業 者 條 例 》 並 無 訂 明 破 產 律 師 的 姓

名 須 從 律 師 登 記 冊 上 剔 除 。 我 們 認 為 ， 若 在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中 訂 明 破

產 律 師 應 喪 失 較 高 級 法 院 出 庭 發 言 權 ， 這 做 法 相 當 嚴 厲 。 我 們 認 為

較 適 當 的 做 法 ， 是 禁 止 破 產 律 師 在 破 產 期 間 行 使 有 關 資 格 ， 這 相 當

於 禁 止 其 以 律 師 身 分 執 業 。 ”  

5 .  由 於 律 師 破 產 後 其 姓 名 不 會 在 律 師 登 記 冊 上 被 刪 除，我 們 在 第

3 9 O ( 2 ) ( a )條 訂 明，如 該 人 因 破 產 而 失 去 較 高 級 法 院 出 庭 發 言 權，當

該 人 “根 據 《 破 產 條 例 》 (第 6 章 )獲 解 除 破 產 ”， 便 可 重 新 取 得 該 項

發 言 權 。 在 這 情 況 下 ， 增 訂 第 3 9 O ( 2 ) ( b )條 的 規 定 (即 規 定 該 人 的 姓

名 被 重 新 列 入 律 師 登 記 冊 )，應 不 會 達 到 任 何 額 外 目 的，因 為 該 人 不

會 因 破 產 而 導 致 其 姓 名 在 律 師 登 記 冊 上 被 刪 除 。  

6 .  有 見 及 此 ， 我 們 認 為 現 時 第 3 9 O 條 的 草 擬 方 式 是 恰 當 的 。  

( c )  釐清第 4 5 A ( a )條及 ( c )條的施行情況  

7 .  政 府 當 局 現 正 就 上 述 事 宜 諮 詢 司 法 機 構。由 於 我 們 在 發 出 這 份

文 件 前 切 實 可 行 範 圍 內 的 最 近 日 期 仍 未 收 到 司 法 機 構 的 意 見 ， 我 們

會 在 即 將 召 開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之 前 不 久 或 在 會 議 席 上 ， 另 行 滙 報

這 個 事 項 。  

8 .  待 上 文 第 7 段 所 述 情 況 有 進 展 前，我 們 曾 在 內 部 就 過 往 根 據 現

行 條 例 第 4 5 條 提 出 訟 訴 的 案 件 進 行 查 究 。 結 果 顯 示 ， 有 兩 宗 案 件

是 可 能 根 據 第 4 5 條 提 出 訟 訴 的 。 在 第 一 宗 案 件 中 ， 被 告 人 是 根 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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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刑 事 罪 行 條 例 》 所 涉 及 的 偽 造 罪 行 (而 非 第 4 5 條 所 涉 及 的 罪 行 )

被 起 訴 及 定 罪 。 另 一 宗 案 件 則 涉 及 有 人 因 不 慎 而 沒 有 換 領 律 師 執 業

證 書 ， 這 情 況 維 持 了 一 段 短 時 間 ， 我 們 決 定 不 就 藐 視 法 庭 罪 提 出 訴

訟 ， 並 且 沒 有 任 何 記 錄 顯 示 是 否 已 採 取 任 何 檢 控 行 動 。  

( d )  英文文 本第 4 5 A 條中 “ p u r p o r t ”一字的使用及其中文翻譯   

9 .  第 4 5 A 條訂明 “某人如並非根據第 I I I B 部就某類法律程序

享有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，而 看 來 是 以律師身分，在某法院

就該類法律程序行使該等權利－  

( a )  該 人 即 屬 在 該 法 院 犯 藐 視 法 庭 罪 ；  

( b )  任 何 人 不 得 就 該 名 看 來 是 以 律 師 身 分 行 使 該 等 權 利 的 人

作 出 的 任 何 事 情 ， 而 追 討 任 何 訟 費 或 事 務 費 ； 及 … … ”  

 (底 線 為 本 文 所 加 )  

1 0 .  在 上 一 次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有 議 員 要 求 政 府 考 慮 是 否 以 法 例 第

1 5 9 章 現 行 的 第 4 5 ( 1 )條 內 “ s h a l l  n o t  a c t  a s ” ( “不 得 以 … … 身 分 行 事 ” )

一 詞 ， 取 代 第 4 5 A 條 內 “ p u r p o r t ” ( “看 來 是 ” )一 詞 。  

11 .  我 們 充 分 考 慮 過 下 列 各 點 後，認 為 在 第 4 5 A 條 對 “ p u r p o r t ”一 詞

的 提 述 應 予 保 留 ：  

( a )  現 行 第 4 5 條 訂 明 ， “一 名 … … 不 合 資 格 以 律 師 身 分 行 事

的 人 ， 即 不 得 以 律 師 身 分 行 事 ， 亦 不 得 以 律 師 身 分 … …

請 求 發 出 任 何 令 狀 或 法 律 程 序 文 件 … … 或 在 … … 任

何 … … 訟 案 或 事 宜 中 以 律 師 身 分 行 事 ” ( 底 線 為 本 文 所

加 )。  

( b )  第 4 5 A 條 (見 上 文 第 9 段 )規 定 並 非 享 有 較 高 級 法 院 出 庭

發 言 權 的 人 “不 得 以 律 師 身 分 行 使 該 等 權 利 ” (底 線 為 本 文

所 加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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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假 如 我 們 須 因 應 現 行 第 4 5 條 而 修 改 第 4 5 A 條 的 字 眼，例

如 規 定 不 是 享 有 較 高 級 法 院 出 庭 發 言 權 的 人， “不 得 以 律

師 身 分 行 使 較 高 級 法 院 出 庭 發 言 權 ”，則 該 詞 句 可 能 會 被

錯 誤 詮 釋 為 有 關 人 士 其 實 是 行 使 其 確 實 享 有 的 權 利 ， 這

涵 義 並 不 切 合 文 意 。  

( d )  為 免 引 起 任 何 不 必 要 的 混 淆 ， 我 們 認 為 第 4 5 A 條 中

“ p u r p o r t s / p u r p o r t e d ”的 字 眼 應 予 保 留 。 1 

1 2 .  在 上 次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有 議 員 提 出 ， “ p u r p o r t ”一 字 的 中 文 翻 譯

（ “看 來 是 ”） 未 能 充 分 反 映 該 字 在 第 4 5 A 條 的 情 況 下 所 包 含 的 涵

義 。 正 如 我 們 於 上 次 委 員 會 會 議 所 解 釋 ， “ p u r p o r t ”一 字 在 法 例 中 通

常 譯 成 “看 來 是 ”或 “其 意 是 ”。 經 充 分 考 慮 後 ， 我 們 認 為 “其 意 是 ”更

能 反 映 第 4 5 A 條 中 “ p u r p o r t ”的 涵 義 。 因 此 ， 因 應 議 員 的 意 見 ， 我 們

建 議 採 用 “其 意 是 ”作 為 “ p u r p o r t ”一 字 的 中 文 翻 譯 。 2 

修正案  

1 3 .  在 上 次 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，我 們 曾 提 述 有 意 就 條 例 草 案 提 出 修 正

案。我 們 現 已 在 條 例 草 案 標 明 修 訂 事 項 文 本 中 加 入 有 關 的 修 正 案 (請

參 閱 附件 A )， 主 要 處 理 下 列 事 宜 ：  

( a )  訂 明 評 核 委 員 會 的 法 定 人 數 必 須 包 括 評 核 委 員 會 的 主 席

或 屬 合 資 格 人 士 的 委 員 。  

( b )  將 第 3 9 E ( 4 ) ( b )條 及 3 9 F ( 4 ) ( b )條 所 載 的 “執 委 會 主 席 ”修 訂

為 “大 律 師 公 會 主 席 ”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請注意， “purports”一字也出現在現行第 46(2)(b)條。該條訂明任何人： “沒有

獲得一名律師、大律師、外地律師或實習律師的授權而宣稱是獲有關授權行事

者 ”，即屬犯罪。  
2  請注意，《法律執業者條例》第 8AA(2)(a)( i)條載有一條條文，關於 “以律師的

僱員身分行事或其意是以律師的僱員身分行事 ”的人，其中 “purport”一字的中

文翻譯是 “其意是 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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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賦 予 評 核 委 員 會 權 力 ， 在 申 請 人 同 時 就 民 事 及 刑 事 法 律

程 序 申 請 較 高 級 法 院 出 庭 發 言 權 時 ， 只 向 申 請 人 授 予 民

事 或 刑 事 法 律 程 序 的 較 高 級 法 院 出 庭 發 言 權 。  

( d )  修 訂 第 4 5 A 條 及 第 5 0 ( A ) ( 2 )條 中 “ p u r p o r t ”一 詞 的 中 文 翻

譯 ， 將 “看 來 是 ”一 詞 修 訂 為 “其 意 是 ”。  

( e )  訂 明 主 席 從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根 據 第 3 9 E ( 5 )條 委 任 的 備

選 委 員 小 組 ( “小組 ” )中 ， 選 出 加 入 評 核 委 員 會 的 人 士 可

成 為 評 核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， 而 無 須 再 行 由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

官 委 任 。  

( f )  訂 明 小 組 成 員 的 任 期 不 得 超 過 3 年 ， 但 可 再 獲 委 任 。  

1 4 .  第 1 3 ( a ) 至 ( d ) 所 述 段 的 事 項 已 於 以 往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討

論 。  

1 5 .  關 於 第 1 3 ( e )段 所 述 的 事 項，司 法 機 構 曾 經 指 出，第 3 9 E ( 3 ) ( b ) ( v )

條 規 定 ， 主 席 從 備 選 委 員 小 組 中 選 出 加 入 評 核 委 員 會 的 人 士 必 須 由

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委 任 。 鑑 於 備 選 委 員 小 組 的 成 員 均 由 終 審 法 院 首

席 法 官 根 據 第 3 9 E ( 5 )條 委 任，司 法 機 構 認 為 他 們 無 須 再 行 由 終 審 法

院 首 席 法 官 根 據 第 3 9 E ( 3 ) ( b ) ( v )條 委 任。修 正 案 建 議 刪 除 該 項 規 定。 

1 6 .  關 於 第 1 3 ( f )段 所 述 的 事 項 ，《 條 例 草 案 》 並 無 規 定 備 選 委 員 小

組 成 員 的 任 期 。 修 正 案 建 議 備 選 委 員 小 組 成 員 的 任 期 不 得 超 過 3

年 ， 但 可 獲 再 度 委 任 ， 以 配 合 評 核 委 員 會 成 員 的 任 期 。  

 

律政司  

2 0 0 9 年 1 0 月  

# 3 5 1 0 2 8  v 2 A  ( G T U # 6 9 0 7 1 1 )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